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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的专项说明 

 

大信备字[2026]第 2-00098号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嘉

必优”）2025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 2025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

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6 年 4月 22

日出具了大信审字（2026）第 2-00798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号——非标

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25年修订）》《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号》《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 4月修订）》等规定，现对导致非标意见的事项予

以说明。 

 

一、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所述，受海外市场舆情和监管新要求

的影响，贵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至审计报告日期间，对生产经营计划进行了适应性调整，对贵

公司当期营业收入、经营现金流及盈利水平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司管理层已对上述事项可能引发的相关风险进行审慎评估，并制定了相应的应对及改

善措施。截至审计报告日，该事项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不确定性。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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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依据和理由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1503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第

九条规定,“如果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报表中列报或披露，且根据职

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的事项,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注册会

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一)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

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该事项不会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无保留意见；(二)

当《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适用时，该事项

未被确定为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受海外市场舆情和监管新要求的影响，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至审计报告日期间，对生产经

营计划进行了适应性调整，对贵公司报告期期后的营业收入、经营现金流及盈利水平产生了重

大影响。 

公司管理层已对上述事项可能引发的相关风险进行审慎评估，并制定了相应的应对及改

善措施。公司围绕全链条风险监控优化，立即通过全面技术研究、检测能力建设、企业标准科

研攻关等系统性举措，确保产品始终符合国内外不断更新的适用标准和监管要求，切实履行对

客户、市场及社会的责任承诺。 

截至审计报告日，该事项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不影响注册会计师所发表的审计意见的依据如下： 

基于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强调事项段涉及的事项已在财务报表中恰当列报或披露，

该事项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在审计报告中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该

事项是必要的，无保留意见不因强调事项而改变。 

 

三、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强调事项段涉及的事项或情况对贵公司 2025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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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

范规定的说明 

我们认为，强调事项段涉及的事项不属于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

规定的情形。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专项说明是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出具，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

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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